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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场化措施和指令调控型政策，可帮助中国经济有效地实现其气候目标。近来，关于这一问

题的讨论多集中于碳税的实施及其长期影响。而中国实行碳税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其短期影响，对

决策者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各行业碳排放量和经济竞争力差别很大，为确定碳税对各行业 GDP 成本

的增加比例，我们在 2007 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划分为 36 个行业。由此，我们可以

推算出碳税对各行业产生的影响水平，继而再将各行业所受的贸易影响分为两部分：国内产品对于

进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中国市场以外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发现，在高税负水平（每吨 CO2 100 元）

下，须对某些受影响程度较高的行业采取补偿措施；在低税负水平下（每吨 CO210 元），所有行业

所受影响甚微，因此考虑以此作为起点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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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目前正同时面临着潜在的能源短缺问题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煤和天然气短

缺问题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25%，而其石油进口依存度也将在 2020 年达到 60%（毛

和陈，2008）。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CO2 排放国。据预测，从 2006 年到 2030 年，中

国每年因能源消耗排放的CO2增长率将为2.8%，而同期OECD欧洲国家仅为0.1%（EIA，

2009）。中国已不可能完全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其现代化进程需同时兼顾经济

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何等，2009）。而应对气候变化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张，

2000），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使中国领导人在应对该问题上具有政治意愿，并确立了一整

套长远目标亟待落实，包括：与 2005 年相比，到 2020 年底，单位 GDP 碳排放量减少

40%-50%；同时新能源和可持续能源在全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提高到 15%。此外，一系

列指令调控政策也在中国广泛落实并将长期实施，如关闭小型、低效的火电站和高耗能

企业，限制高耗能企业的扩张及新项目的上马等（吴，2009）。这些调控措施作为一种

主要政策手段，已成功帮助实现了“十一五规划”（2006-2010）制定的提高能源效益和

调整市场结构等目标（陈等，2009；张，2009a）。然而，指令调控型政策往往会带来很

高的执行成本，也不利于社会公平（OECD，2007；Ye 和 von Weizsacker, 2009）。一是

因忽视了不同企业间边际减量成本或排放边际损失的差异而导致净损失（Muller 和 
Mendelsohn, 2009）；二是因缺乏清晰的价格信号而不能促使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互相替

代、纠正不当消费行为。据预计，未来十年中国 GDP 年增率将达 9%（胡等，2009；
IEA2009），届时，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将大幅提高，国内交通和各行业的能源需求也将随

之持续增长。仅仅依靠指令调控型政策，中国已不足以应对能源-气候瓶颈。 
 

近来，市场化措施所具有的经济有效性已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2007 年 12 月举行

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对经济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加快落实财政、税收、价格和

金融政策，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出台系统的、致

力于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仅涵盖了中国能源结构和污染问题中的一部分。如每年

修订一次的出口税政策（出口税、出口退税等）仅针对部分高耗能产品实施，在中国

GDP 和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小（王 和 Voituriez, 2009）。对 113 种污染物（包括废水、

固体废料、噪声污染和辐射物等）收税，在中国 2007 年税收总额和 GDP 中所占比重分

别仅为 0.4%和 0.067%（中国环保部）。然而，对碳排放没有征收任何费用。中国已开始

对煤、石油和天然气征收能源税（刘，2007），2007 年为 261 亿元，占当年税收总额的

0.6%（中国财政部）。尽管上述税收政策有助于间接减少 CO2 排放，但却不能明确区分

不同类型化石能源的外部碳成本。基于这一背景，依据碳含量对化石能源征收碳税，可

以对碳成本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Baumol 和 Oats, 1998; Stern, 2009），同时也涵盖大多

数 CO2 排放源。这不仅可以强化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还可以向国际社会发出明

确信号，即中国正在努力地应对气候问题，而与之相比，中国这方面的其他措施在国际

上得到的认可还极为有限（张，2009b）。 
 

目前，就碳税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刺激效应和 CO2 排放的影响已有一些量化分析，

例如：苏（2009）和范等人（2009）就碳税对中国 CO2 排放和 GDP 增长的总体影响进

行了研究，但并未在行业层面展开分析；梁等人（2007）对五个主要高耗能产业进行了

研究，探讨了碳税对其产出、价格和排放的影响，并提出采取减免和补贴政策以减轻对

这些行业的负面影响；江等人（2009）也就碳税对行业产出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并对 2050
年的远景进行了预计；Brenner 等人（2007）对中国化石燃料碳税政策的分配效应进行

了研究，通过区别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消费特征，得出以下结论：建立在人均基础上的循



 
 

环碳税政策，可减缓能源消耗的增速并缓解收入不公；李（2010）运用经济学模型，对

每吨 CO236.7 美元的税负条件下中国能源消耗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并得出到 2030 年该

方法将有效降低能耗的结论。 
 

然而，在行业层面，特别是在高耗能行业方面，对碳税短期影响的研究却极少。对

高耗能产业来说，碳税增加了其边际生产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其生产。这将潜在地削弱

该行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并给相关产业带来波动。因此，确定中国实行碳税将对

哪些行业产生潜在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对确定税率以及根据行业差异对相关行业采

取补偿措施就变得至关重要，对决策者来说尤其如此。本文结构如下：第 2 部分简要介

绍中国财政体制；第 3 部分为衡量碳税短期影响的方法及相关数据；第 4 部分根据不同

行业的特点，分析碳税对其产生的不同影响；最后在第 5 部分就结论进行阐述。 
 
2、中国财政体系 

1978 年经济转型以来，为更好地适应因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新的社会特点，中国的

税收体系经历了数次重大改革（林，2008；刘，2007；Toh 和林，2004）。在国务院或人

大（如需立法程序）的授权下，一般由财政部实施财政政策。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政府

和税务局协作，负责税收。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共有 20 多个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乡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建筑税、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

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是中国税收的

主要来源，2007 年占全国税收总额的 34%，加上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三种税收占

税收总额的 68%（见图 1）。 
 

 
图1、2007年中国税收情况 

 
3、碳税对中国竞争力的影响 

3.1 研究方法 

根据近来中国关于实施碳税的提议，为便于计算，我们假设碳税的征收将基于碳含

量，对化石燃料的生产进行征收。我们认为，可以根据燃烧中向空气排放的实际碳含量

来进行计算，以便如实反映该燃料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程度。对碳税征收性质的理解，

使我们作出两个假设：首先，假设进口货物，除化石燃料外，将不受碳税影响；其次，



 
 

出口货物将不会得到碳税返还。中国目前仅放开了煤炭市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依然受

政府管控（王，2007）。由于政府调控机制将限制市场价格的上涨，因此除煤炭以外，

预测碳税对化石燃料的影响更为困难。然而，为简便起见，我们假设碳税将对所有化石

燃料市场价格带来直接的短期影响，造成价格上涨，并将影响全部传递给下游产业。政

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将化石燃料增加的碳成本传递给下游生产者，使之成为价格政策的

一部分，这样看来，这种假设也是合理的。上述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高耗能产业和低耗

能产业在碳成本上的差距急剧增大。 
 

为计算每个行业的碳成本，我们采取了与 Hourcade 等人（2007）使用的类似的方法，

将增加的碳成本分解为直接和间接成本。碳税直接成本的计算是基于每个行业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化石燃料。间接成本是指每个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因碳税对电价的影响而带来

的生产成本增加。我们已经假设，虽然中国电价受政府管控限价，间接的用电成本仍可

完全转移给下游生产者。如上所述，这一假设看来较为合理，因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行

政指令允许用电增加的碳成本完全向下转移。 
 

我们研究碳税对各行业竞争力影响的方法如下：首先，计算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直接

和间接 CO2 排放量。某行业 i 的直接排放量（以 DCO2i 表示）是由该行业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化石燃料产生。DCO2i 可由公式（1）求得，其中 Eij 表示 i 行业的 j 种能源消耗

量，Cj 表示 j 种能源中的碳含量，rbj 表示其燃烧率。 
 

           (1) 
间接排放量 ICO2i 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与用电量有关的排放量，可用公式（2）求得，

其中 Elei 表示 i 行业的用电量，C 表示中国单位用电的碳排放量。 
 

      (2) 
 

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得到中国每个行业用电情况的确切数据，因此，我们假设每

个行业的用电量构成相同，可使用平均值。因此中国单位用电碳排放量 C 可通过将中国

生产用电总量分解求得，具体公式（3）： 
 

     (3) 
 

其中 Elk 表示 k 种化石燃料的发电量；ECk 和 Erbk 分别表示 k 种化石燃料的碳含量

和燃烧率。TEI 是某年度的发电总量（包括火力和非火力发电）。 
 

i 行业因碳税增加的直接（DCi）和间接（ICi）成本可以通过公式（4）和（5）求得，

其中 t 表示碳税税率，DCO2i 是该行业的直接 CO2 排放量，ICO2i 是间接 CO2 排放量。 
 

     (4) 
 

       (5) 
 

碳税对某行业短期的潜在影响可通过公式（6）和（7）求得，其中 CtVi 表示碳成本

增量（即直接成本 DCO2i 和间接成本 ICO2i 之和）除以该行业增加值 VAi，而 GDPSi



 
 

等于该行业的增加值除以中国 GDP 总量。CtV 越高，碳税对该行业的影响越大；GDPS
越高，碳税对 GDP 总值的影响越大。 
 

   (6) 
 

    (7) 
 
 

我们在通用方法[30，31]（欧盟委员会，2009；Hourcade 等人，2007）的基础上，

研究开放经济下某行业的贸易强度。总的来说，贸易强度水平是该行业开放程度的首要

指数。强度越大，表示该行业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高。针对中国的情况，我们用进口

强度（IMIi）和出口强度（EXIi）来表示碳税对某一行业进出口的影响，这两个值可通

过公式（8）和（9）求得： 
 

       (8) 
 

       (9) 
 

其中 Imi 表示 i 行业的进口，Exi 表示 i 行业的出口，Yi 表示 i 行业的总产量。 
 

进口强度反映了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强度越高，表示市场开放度越大，

竞争越激烈。碳税对高 IMI 行业竞争力的影响要大于低 IMI 行业。IMI 也可以反应某一

行业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IMI 越高，国内产业的竞争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碳税对

竞争力的影响就不甚明显。 
 

出口强度反映了某一行业出口产品相对于内销产品的比例。相关数据常用来检验该

行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分布情况。强度越大，则该行业的出口依存度越大。与低 EXI 行业

相比，碳税对高 EXI 行业的影响更大，因为其会影响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应当注意到，一个行业的碳排放量是该行业竞争力的核心决定因素。通过区分对国

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影响，相应的补偿措施也有所不同。例如，可对出口竞争力受到负面

影响的行业提供出口退税，而对以内销为主的行业提供其他补偿措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衡量 IMI 和 EXI 时使用的是总产值而非 GDP，其目的是

保持总值相等。然而，总产值并不一定是衡量竞争情况的理想参数，因为国内价值中可

能含有进口值，而出口中可能包含在国外产生的价值。更理想的衡量标准是采用国内外

产业的增加值，以反映它们的竞争力和受碳税影响的程度。Koopman 等人（2008）采用

了一种方法，通过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将增加值从中国出口中分离出来；然而，

此方法在计算进口产品的增加值上，依然存在困难，因为需要区分每种产品的原产地。 
 
3.2 数据 

我们使用 2007 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并非随意之举。这些数据不仅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最新数据，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些数据是中国经济形势的最佳代表，因为此后的数据将



 
 

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此前的数据所处的经济环境又与当前极为不同。 
 

中国当前经济行业分类的根据是GB/T4754-20022

 

标准。和NACE体系相似，由大写

字母开头，表示行业名称，接下来的三个数字分别表示：在 20 个行业（从A到T）中，

第一个数字从 1 到 98，表示门类，第二个数字表示大类，最后一个数字为大类细分类别。

根据GB/T4754-2002 标准，2007 年中国经济投入产出表被分为 135 个行业。为便于分析

和阅读，我们将这 135 个行业合并为 36 个有代表性的大类，详见表 1。表中的行业定义

则根据GB/T4754-2002 标准落实到大类。 

                                                        
2 详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b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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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合并行业，依据GB/T4754-2002分类（详细到大类） 

 
 

表 2 是中国投入-产出概况表（张和赵，2009）。该表以竞争模式呈现，将进口产品

纳入中间和最终产品。由于我们旨在研究碳税对各行业的影响，我们需要得到各行业的

增加值总量。因此，无需将各行业国内增值和国外增值分开，投入产出表已可以满足我

们的需要。 
 
根据 2007 年中国经济投入产出表，“总增值”栏反映了各行业的产业增值情况，中

国 GDP 总量则是各行业产业增加值之和。“总产量”栏反映了各行业产量，“出口”和

“进口”栏反映了各行业进出口额。进口额是基于 CIF 价（到岸价）加上关税算出，出



 
 

口额是基于 FOB 价（离岸价）算出。全部数额均指 2007 年生产者价格，其中包括了增

值税（区别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 
 

表2、中国投入产出结构表 

 
 

2008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ESY）提供了 2007 年各行业能源消耗情况。年鉴包含

了 44 个行业（同样根据 GB/T4754-2002 标准分类）的能源消耗量。这使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研究需要，将这 44 个行业重组合并为 36 个，并得到每个行业相应的能源消耗数

据。公式（1）中的碳含量和化石能源燃烧率可分别从 IPCC（2006）和欧等人（2006）
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见表 3）。 

 
2007 年，发电量中 82.9%（2722.9TWh）来自于火力发电站（ESY2008）。表 4 列出

2007 年中国火力发电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数量（ESY2008; IPCC, 2006）。我们由此，通

过公式（3）计算出中国单位发电碳排放量 C 为 776.56g CO2/kWh（相当于 215.71g 
CO2/MJ）。 

 
为阐述碳税影响程度的不同，我们假设了三种情况，碳税税率分为高、中、低三档，

分别是 100 元/t CO2（设为 A1）、50 元/t CO2（A2）和 10 元/t CO2（A3）（分别约当于

10、5 和 1 欧元/t CO2）。从历史上看，碳税的实施几乎都是渐进实现的。通过高、中水

平的碳税税率对竞争力的短期影响，我们可以研究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竞争力的角

度看，这种高税率是否无法接受；第二，在渐进式的税制下，这可被视为税率突增的典

型案例，借此我们可以研究各行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并探讨必要的补偿措施。 
 



 
 

表3、中国主要化石燃料单位碳含量和燃烧率 
表4、2007年中国火力发电站化石燃料使用情况及其碳含量 

 
 
4、结论 

4.1 各行业单位增加值和单位 GDP的碳成本 

我们依据碳成本增量与行业增加值的比例（CtV），从 36 个行业中选取 20 个受碳税

影响最大的行业。如图 2 所示，在 100 元/t CO2 的税率下，各行业 CtV 水平大致可分为

三类：高、中和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行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 CtV
最高。CtV 为中等水平的有八个行业，其 CtV 值均远低于该值最高的三个行业，其余行

业 CtV 水平都较低。在 A2 和 A3 情况下得出的结果也类似。可将 A1 纵轴的单位从 2.5、
5、7.5 等分别替换为 0.5、1、1.5 等，即可得出 A2 和 A3 情况下的结果。 
 



 
 

CtV 值反映了各行业 GDP 的碳排放情况。可将 CtV 除以单位碳税即可获得。相关

的行业碳排放其他方面的计算结果可参阅附件。 
 

图2、100元/t CO2碳税税率下对行业增加值的影响 

 
 

结果表明，电力和热力供应行业由于其对化石燃料的高依赖度，成为 36 个行业中受

影响最大的行业。在 A1 情况下，其 CtV 值多于 30%，而在 A2 和 A3 情况下则分别为

15%和 3%。然而，如上述，假如对电力生产行业来说，碳税引发的 CtV 增长将完全被

传递给下游生产者，因此增加的碳成本对该行业本身将不构成负担。此外，中国的电力

和热力市场可被视为处于自给自足的国家垄断状态，几乎没有国外企业进入(Ngan, 
2010)。因此，碳税对该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的

情况亦是如此，增加的碳税将被完全传递给下游生产者。 
 

本文接下来将讨论碳税对其他制造业的影响。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及供应行业的

结果在下图列出，以清楚反映这些行业的化石燃料使用情况。 
 

在所有制造业中，金属行业将是受碳税影响最大的行业。在 A1、A2 和 A3 情况下，

其 CtV 值分别为 16.7%、8.3%、和 1.7%。这表明中国金属行业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极大，

特别是对煤炭的依存度极高。相比之下，其他行业的 CtV 值要低很多。这表明这些行业

的碳排放量要远低于金属行业。基础化工行业的 CtV 值几乎仅是金属行业的一半，在

A1、A2 和 A3 情况下分别是 9.1%、4.5%和 0.9%。炼油业和焦煤业的 CtV 值略有升高。

其余行业的 CtV 值在三种情况下都彼此接近。 
 

为从 GDP 的角度确定对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我们选取了 CtV 值在 1.5%以上的行业，

因为我们认为，在该值以上的行业，其竞争力受到了潜在影响。在 A1 情况下，有 20
个行业达到这一水平，其行业增加值总量达到中国 GDP 总量的 27.1%（见图 2）。通过

计算可以发现，3 个行业的单位 GDP 行业增加值（VtG）超过 3%（包括电力和热力行

业）；3 个行业的 VtG 在 2%到 3%之间；5 个行业的 VtG 在 1%到 2%之间。其余行业的

VtG 都低于 1%。在 A2 情况下，12 个行业的竞争力可能受到碳税的潜在影响，其行业

增加值总量达到中国 GDP 总量的 13.9%。在 A3 情况下，只有金属行业属于脆弱行业，

其增加值占中国 GDP 总量的 3%。 



 
 

 
4.2 进口强度和国内市场竞争力 

将受碳税潜在影响的行业最大程度地包括在内，则我们研究了 A1 情况下，CtV 值

超过 1.5%的行业的进口强度（见图 3）。图 3 中，某行业离零点越远，该行业国内竞争

力受国外产品的影响就越大。总的来说，在 A1 情况下，可能受碳税影响的、进口强度

在 10%以上的行业约占中国 GDP 总量的 6.9%。 
 
为得到 A2 情况和 A3 情况下的数据，我们可以将图 3 横轴的单位分别替换为 5、10、

15 等和 1、2、3 等。在 CtV 最小值为 1.5%和进口强度超过 10%的条件下，A2 情况中

将有 8 个行业被排除在图 3 之外（图 2 中从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到塑料制品业），而在 A3
情况下，仅有电力和金属行业依然保留在内。无论进口强度如何，CtV 低于 1.5%的行业

将不受碳税影响。 
 

图3、A1情况下可能受影响行业的进口强度 

 
 

为研究进口强度的影响，有必要将各行业的特点进行区分。如图 3，进口强度最高

的行业主要是与原材料相关的行业，包括采矿、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及基础化工。对采矿

行业而言（包括金属矿和非金属矿），一些进口矿产品（如矿石）是由中国国内采购商

和国外供应商签订合同来执行，通常已预先确定了一年以上的价格和数量。全世界原材

料供应能力有限，很难在短期内找到新供应商。因此，即使由于碳税的影响，国内价格

和进口价格差别很大，短期内进口强度所受影响也很小。对石油和天然气勘探行业而言，

由于其产品就是化石燃料，可在进口过程中直接受到碳税影响，因此进口产品和国内产

品在碳成本上并无差异，故不存在替代效应。对基础化工行业而言，高进口强度可能导

致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相互替代。碳税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因此，国内行业可能在

短期内受到进口激增的影响。非金属行业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行业的部分产品是用来生产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因此，可进一步研究碳税成本

增量和终端产品增加值的比例。比例越低，在短期内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的碳成本差异

对下游生产者的影响可能性就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高碳税税率对国内行业竞争

力的影响也是难以确定的。 
 
4.3 出口强度和国际竞争力 

与 4.2 类似，我们设置了 CtV 为 1.5%和出口强度（EXI）为 10%的门槛，数值在此

之上，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受到影响。将受影响的行业最大程度地包括在内，图 4 列出

了 A1 情况下的结果。如图 4，金属、化工、造纸等高耗能产业的出口强度低于其他行

业。这也揭示了中国国内消费对高耗能产品的驱动效应（王和 Voituriez, 2009）。总的来

说，如果我们保持 CtV 条件不变，而将出口强度分别设为 5%和 10%，那么还需进一步

研究碳税对四个行业（约占中国 GDP 总量的 10%）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将图 4 纵轴的单位 10、20、30 分别替换为 5、10、15 等和 1、2、3 等，我们就可以

得到 A2 和 A3 情况下的出口强度。同样以 CtV1.5%和 EXI10%为条件，A2 情况下将有

8 个行业（从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到塑料制品业）要排除在图 4 之外，A3 情况下则仅剩电

力和金属行业。无论出口强度如何，CtV 低于 1.5%的行业将不受碳税影响。 
 

图4、A1情况下可能受影响行业的出口强度 

 
 

在 EXI 为 10%的情况下，纺织行业在所有高耗能行业中出口强度最高，其次是橡胶

行业、金属制品、交通和仓储及塑料制品。考虑到纺织行业和金属行业产品中能耗的相

似处，总体而言，在行业层面，他们的出口竞争力将受到碳税的影响。评估交通和仓储

行业出口竞争力受到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得到其化石燃料成分的数据。 
 
通过区分不同出口产品，我们还研究了塑料和橡胶行业出口竞争力所受影响。图 5

列出的主要出口产品类型，通常是具有高增加值、但碳排放低于初级产品的终端出口产

品。与同行业的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相比，碳成本增量在终端产品增值部分中所占比重

可能较小。因此，终端产品出口竞争力所受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且整个行业竞争力所受

影响也可能减弱。 
 
此外，还应对这些行业中部分产品的价格限制做进一步研究。因为政府是这些出口

产品的最终定价者，因此碳成本增量对这些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甚微。 
 



 
 

图5、海关四位编码下2007年塑料和橡胶行业出口产品份额（数量） 

 
 
4.4 标准选择 

此处使用标准选择法可使我们迅速评估并确定实施碳税后，短期内哪些行业将成为

脆弱行业。然而我们用以衡量竞争力受影响程度的标准选择却是随意的（CtV、进出口

强度）。此外，各行业的标准也未必一致。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附件中的表 5 提供了

相关数据，以便提供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读者作进一步研究之用。举例说明使用不同标

准将带来的结果的改变：如将 CtV 提高到 5%，那么在 A1 和 A2 的情况下将分别是 9
个脆弱行业和 1 个脆弱行业（分别占中国 GDP 总量的 11%和 3%）。A3 情况下将不存在

风险行业。从进口强度角度看，如果 CtV 和进口强度分别为 5%和 30%，假设在此情况

下中国的各行业易受碳税影响，那么在 A1 情况下，仅有化工和非金属矿业（占中国 GDP
总量的 3.9%）属于受影响行业。A2 和 A3 情况下均无行业受影响。同样，出口强度如

取类似标准，在三种情况下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均不会受到影响。 
 
5、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碳税对不同行业潜在影响的研究，阐述了其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短期

影响。即使对同一行业，其国内和国外市场竞争力的受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碳税税率

是竞争力影响的关键因素。如文中所述，如碳税税率较低，则对行业竞争力影响不大。

如果由于环境的原因，逐步提高碳税税率，则有必要根据行业的特定情况，采取一定的

补偿措施，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如 4.3 节的举例所述，为给补偿措施决策提供更坚

实的基础，需在更细的行业分类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本文中，我们没有提出具体的补

偿措施，也没有建立研究碳税收入再分配体系的可能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着眼于从国内的角度研究碳税问题。由我们的分析引发的另一个问题的是，

从国际角度对竞争力的研究，即将中国的碳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气候政策进行比较的问

题，如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前提下，很难

从碳税绝对值的角度，去衡量某一碳税税率与欧盟的政策是否等效。在维持目前情况不



 
 

变（BAU）的情况下，与 1990 年相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到 2020 年时将CO2
排放量降低 15%，达到 30%(欧盟议会，2009)，如以此为标准的话，低碳税难以和EU ETS
等效。然而，如以气候政策对行业竞争力的影响为标准，则中国受碳税影响行业所占中

国GDP总量的比重要大于EU ETS3

 
对欧盟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两措施等效。 

                                                        
3 有些研究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比较碳配额和交易体系对欧盟和美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这些研究中，在碳成本与行业

增加值的比重为 4%为标准下，若交易价格为 20 欧元/t CO2 （Hourcade 等，2007），则碳交易体系将分别影响英国

和德国 GDP 总量的 1.1%和 1.5%；若交易价格为 20 美元/t CO2，则将影响美国 GDP 总量的 2%（Grubb 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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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行业碳排放量的相关结果 

行业碳排放量 CIi 可在表 5 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公式（10）求得。其中 DCi 和 ICi   分
别表示该行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成本占其增加值的百分比，t 表示碳税税率（元/t CO2）。 
 

   (10) 
 



 
 

表5、相关运算结果 
 

  DCi ICi 
GDPS IMI EXI 

  A3 A2 A1 A3 A2 A1 
电力和热力业 2.715 13.576 27.153 0.408 2.044 4.088 3.311 0.057 0.207 
金属业 1.318 6.591 13.183 0.356 1.781 3.562 3.044 4.318 9.54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182 5.914 11.829 0.159 0.796 1.592 0.083 0 0 
基础化工业 0.579 2.897 5.795 0.327 1.639 3.279 2.509 19.869 9.188 

炼油、焦煤和核原料生产业 0.732 3.66 7.32 0.086 0.43 0.86 1.41 6.665 3.529 

非金属矿产品业 0.49 2.453 4.906 0.233 1.167 2.334 2.354 1.738 6.837 
非金属业 0.156 0.783 1.566 0.493 2.466 4.933 1.439 12.259 6.796 
化纤业 0.229 1.147 2.294 0.302 1.514 3.029 0.27 4.818 5.983 
造纸业 0.301 1.509 3.018 0.188 0.944 1.889 0.682 7.193 3.632 
煤矿业 0.359 1.797 3.594 0.106 0.533 1.067 1.664 2.001 2.434 
供水业 0.012 0.061 0.122 0.316 1.584 3.168 0.206 0 0 
橡胶业 0.081 0.408 0.816 0.235 1.175 2.351 0.331 8.386 41.922 
交通和仓储业 0.258 1.293 2.586 0.027 0.137 0.275 5.631 3.741 13.664 
纺织业 0.082 0.414 0.829 0.18 0.901 1.802 1.847 4.597 46.157 
金属矿业 0.049 0.247 0.495 0.199 0.995 1.99 0.453 43.474 0.011 
非金属矿业 0.025 0.129 0.258 0.167 0.836 1.673 0.36 34.577 2.182 
金属制品业 0.026 0.132 0.265 0.144 0.723 1.446 1.385 3.968 24.155 
其他矿业 0.075 0.379 0.759 0.088 0.444 0.889 0.567 7.507 3.759 
油气开采业 0.12 0.601 1.203 0.042 0.214 0.429 2.141 38.125 1.147 
塑料制品业 0.026 0.131 0.263 0.133 0.665 1.331 0.847 5.847 12.383 
制药业 0.049 0.246 0.493 0.065 0.326 0.652 0.774 5.881 9.838 
食品、烟草业 0.05 0.254 0.509 0.048 0.241 0.483 3.825 3.814 4.611 
机械设备业 0.04 0.2 0.401 0.058 0.292 0.584 3.426 17.266 14.063 
交通设施业 0.031 0.156 0.312 0.051 0.256 0.512 2.414 9.184 10.037 
木制家具业 0.027 0.136 0.272 0.053 0.268 0.537 0.982 3.059 27.426 
教育、体育用品业 0.015 0.078 0.156 0.058 0.291 0.583 0.233 10.252 136.063 

办公文化用品业 0.011 0.056 0.113 0.062 0.314 0.629 0.287 76.221 39.861 

电子机械设备业 0.012 0.061 0.122 0.058 0.29 0.581 1.739 14.455 28.722 

计算机通讯业 0.009 0.046 0.092 0.055 0.277 0.555 2.558 45.134 59.198 

农、林、牧、渔、水利 0.036 0.181 0.362 0.026 0.132 0.265 10.772 4.604 1.317 

印刷和传媒业 0.01 0.05 0.101 0.052 0.26 0.521 0.42 2.074 5.554 
其他制造业 0.014 0.074 0.149 0.044 0.221 0.443 2.007 16.584 23.015 
服装、皮革制品业 0.017 0.089 0.178 0.038 0.193 0.387 1.515 4.679 43.606 
贸易、住宿和餐饮业 0.021 0.107 0.214 0.031 0.157 0.315 8.607 1.327 12.032 
建筑业 0.02 0.101 0.202 0.016 0.082 0.165 5.455 0.353 0.653 
其他服务业 0.011 0.055 0.111 0.02 0.101 0.203 24.434 3.621 3.871 
注：所有结果均为百分比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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